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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桃園市為臺灣六都之一，近年產業發展快速，人口顯著成長，

桃園市和大臺北都會區之關係，漸由外圍邊陲地區轉為北北桃全區的

門戶，並透過區域合作廊道的發展與建立，以及核心產業間的合作，

和大臺北都會區共同發展成為近千萬人口的多核心網絡結構大都會。 

桃園都會區因社會經濟特性、就業機會、生活環境等因素，吸

引許多臺北居民遷移至桃園都會區居住，並以通勤方式往來臺北桃園

間，造成兩都會區間往來旅次需求日益增加。由於臺北都會區已有完

善大眾捷運路網，桃園都會區亦有捷運路網規劃，基於兩都會區間交

通建設之長遠發展及鼓勵大眾運輸使用率的提升，因此兩都會區之捷

運路網如何串聯與整合，以提供更完整的軌道運輸服務，是大眾運輸

系統發展的重要課題，爰考量桃園都會區之地區未來發展，桃園-龜

山-迴龍路廊實有建設便捷大眾運輸系統之必要性，並應以軌道建設

及大眾運輸系統永續發展為目標。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棕線計畫(桃園-龜山-迴龍段)起於桃

園火車站北側之復興路上鄰近中正路口，路線沿復興路往東銜接萬壽

路三段，續行萬壽路二段再轉東萬壽路，至嶺頂橋前之山腰穿出地面

並銜接高架橋，接著沿東萬壽路、樹林區三興路、萬壽路一段、新莊

區中正路，抵台北捷運新莊線之迴龍站，以軌道運輸系統銜接捷運新

蘆線及萬大線，路線全長約 11.38 公里，其中地下段長約 6.1 公里，

高架段長約 5.28 公里，沿線共設 7 座車站(5 座為地下型式，2 座為

高架型式)。路線行經之地區包括桃園市桃園區、龜山區以及新北市

新莊區。桃園捷運棕線計畫為中央推動之重要公共建設，其可行性報

告業於 107 年 5 月 1 日奉行政院核定，待後續完成綜合規劃並經行政

院核定後 8 年完工通車。 

本案配合捷運棕線 BRH06 車站設置，訂定捷運開發區之相關規

定，並增訂容積獎勵項目，鼓勵私人無償提供樓地板供捷運設施使

用，以利推動捷運建設；另訂定增額容積相關規定，俾利整體建設經

費之籌措及提高計畫自償率，故配合訂定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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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路網圖 

  



公開展覽草案 

3 

 

 

圖 2  龍壽、迴龍地區(桃園市轄區)都市計畫暨捷運設施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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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令依據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7 條規定辦理。 

參、計畫範圍 

本案以捷運棕線 BRH06 車站中心點半徑 500 公尺範圍內為計畫

範圍。 

肆、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第 32 條及同法桃園市施行細則第 39

條規定訂定之。 

二、捷運開發區係供設置捷運設施、捷運車站、車站出入口及相關捷運

設施使用，並得依「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辦理土地開發，

相關規定如下： 

(一)捷運開發區依「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開發者，建蔽率不

得大於 80％，容積率不得大於 320％，得依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

行細則有關商業區相關規定使用；並得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依商業區之相關規定。 

(二)捷運設施(車站、通風口、出入口、轉乘設施)使用部分得不計入

容積率及建蔽率。 

(三)私人無償提供建築基地或建築物樓地板面積供捷運設施使用，經

本府捷運主管機關同意並經都市設計審議同意者，其樓地板得依

下列規定放寬： 

1.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提供捷運設施使用並辦理增建者，建築物允

許增加之總樓地板面積以所占樓地板面積地面層二倍、地下層及

地上二層以上一倍總和計算之；如該建築物未增建者，得於未來

新建時依第三目放寬容積。 

2.既有建築物提供捷運設施使用並辦理增建者，建築物允許增加之

捷運設施總樓地板面積以所占樓地板面積依地面四倍、地下層及

地上二層以上二倍總和計算之；如該建築物未增建者，得於未來

新建時依第三目放寬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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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建建築物提供捷運設施使用者，無論共構或分構，其新建建築

物允許增加之總樓地板面積以捷運設施所占樓地板面積依地面層

三倍、地下層及地上二層以上二倍總和計算之。 

(四)捷運開發區適用「大眾捷運法」、「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

及其相關獎勵規定。 

(五)建築退縮規定： 

1.捷運開發區面臨 15 公尺以上計畫道路者至少退縮 6公尺建築，未

達 15 公尺者至少退縮 4公尺建築。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除

規定留設人行步道空間外，其餘部分應植栽綠化，惟供捷運設施

使用者，不受植栽綠化之限制。 

2.建築退縮空間應留設至少 3 公尺寬之人行步道。人行步道為無遮

簷方式，供公眾通行，並應保持行走之安全、順暢，且不得設置

圍牆及任何障礙物。 

3.沿街式退縮建築空間所留設之人行步道因與相鄰建築基地之人行

步道地坪高程齊平。人行步道與所鄰接之開放空間或人行步道高

程不同時，應以坡道相連接，且坡度不得大於 1/12。 

4.捷運開發區因配合捷運設施設置而無法滿足前開規定，或基地情

形特殊者，其退縮建築標準與開放空間留設得經都市設計審議通

過後酌予調整。 

(六)為鼓勵大眾運輸導向之都市發展，捷運開發區土地開發建築物非

住宅使用樓地板面積部分，其小汽車停車空間之留設依「建築技

術規則」之 70%為上限。 

(七)為維護都市景觀與環境品質，捷運開發區之開發建築，應經都市

設計審議通過後始得核發建造執照；變更建造執照時亦同，但未

變更外觀、建物配置及建築面積者，不在此限。 

(八)捷運開發區內及與毗鄰街廓建築物之間得設置供公眾使用之人行

地下道及架空走道(淨高度應在 4.6公尺以上，必要時可設置頂蓋)；

供公眾使用之架空走道及人行地下道得不計入建蔽率及容積率。 

三、增額容積相關規定： 

(一)實施範圍內建築基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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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區者，得申請增額容積，且最高以基準容積率之 20%為限，實

施範圍如圖 3。 

(二)申請增額容積之建築基地符合下列二項情形者，得捐建公益性設

施予市府。 

1.住宅區建築基地達 3,000 平方公尺以上，商業區建築基地達 2,000

平方公尺以上。但捐建公益性設施空間完整經本府同意，且減少

面積未逾最小基地面積之 10%，不在此限。 

2.臨接 10 公尺以上計畫道路且臨接道路最小單一面寬達 10 公尺以

上。 

前項公益性設施應與增額容積同時申請，且增額容積應全數申

請。 

(三)前點捐建公益性設施，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並得免計容積樓地板

面積： 

1.公益性設施應為經本府同意完整、合理區劃之空間，捐建之容積

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建築基地面積乘以基準容積率之 10%。 

2.公益性設施捐建內容應包含相對應土地持分、必要之公共設施持

分(不得低於捐建公益性設施容積樓地板面積之 10%)、汽車及機車

停車空間(公益性設施容積樓地板面積每 150 平方公尺應設置 1輛，

未滿 1輛者以 1輛計算)，並繳納 25 年管理維護費用。 

3.公益性設施應設置於建築物之第一層、第二層及第三層。設置於

第一層者，應設有專用出入口及 2 公尺以上連接至建築線之戶外

通道；設置於第二層及第三層者，應設有專用出入口、樓梯、昇

降設備及 2 公尺以上連接至建築線之戶外通道。 

(四)建築基地除依第一點申請增額容積外，捐建公益性設施另給予容

積(公益性增額容積)，計算方式如下： 

公益性增額容積=捐建公益性設施總價值／(公益性設施以上樓層

平均單價－直接成本單價－間接成本單價)。 

前項單價及總價值以估價方式計算，且應計入公益性增額容積免

計容積部分之價值。 

(五)本市各機關公益性設施設置之需求項目及其管理維護費用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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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府另行公告之。 

(六)公益性增額容積核發前應與本府簽訂協議書，並應於核發使用執

照前，一次繳納 25 年管理維護費用及繳納保證金，於核發使用執

照後三個月內完成捐贈公益性設施事宜。 

(七)增額容積及公益性增額容積申請方式、送審書件、容積價金及容

積數額估算方式等相關規定，由本府另訂之。 

(八)計畫範圍內規定之增額容積適用範圍，應優先申請增額容積，增

額容積全數申請後，始得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相關

規定辦理。但屬於本計畫案公告之生效日前，已依規定申請在案

者，得適用原申請時之增額容積及容積移轉法令規定。 

(九)已申請或領得建造執照之建築基地，且不增加基地面積者，其依

規定申請增額容積及公益性增額容積，得適用原建造執照申請時

之法令規定。 

四、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龍壽、迴龍地區都市計畫」規定內容辦

理，並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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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龍壽、迴龍地區(桃園市轄區)都市計畫增額容積實施範圍示意圖

(BRH06 站及 BRH07 站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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